新野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
第三十次会议文件八

新野县人民政府
关于2024年县级决算草案和2025年上半年
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
——2025年8月27日在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
县财政局局长  王满星
（摘  要）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将县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县级决算草案和202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2024年财政决算情况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。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.87亿元，为预算的85.3%，下降34.3%；支出完成36.39亿元，为调整预算的82.2%，下降3.4%。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.69亿元，为预算的87.2%，下降41.2%，支出完成33.7亿元，为调整预算的82.8%，下降2.5%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。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.84
亿元，为预算15.8%，下降39.6%；支出完成11.53亿元，为调整预算的83.9%，下降24.2%(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较多)。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 
0万元，为预算的0%，下降100%；支出完成33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31.4%，下降98.3%。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3.56亿元，为预算的106%，增长9%；支出完成2.73亿元，为预算的108%，增长18%。
（五）地方政府债务。截至2024年底，全县政府债务余额合计58.12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余额11.6亿元，专项债务余额46.52亿元。各项债务余额均控制在上级核定的限额以内，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。
二、2024年落实县人大决议和财政工作情况
2024年，在县委、县政府坚强领导下，财政部门认真落实县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有关决议和审查意见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落实过“紧日子”思想，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加强财税协作，强化收入征管，加快财政资金支付进度，全力以赴保民生、助经济、促发展，较好服务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。重点做了以下工作：一是强化财源建设；二是增进民生福祉；三是激发市场活力；四是深化财政改革；五是提升财政效能。
2024年财政运行总体平稳，预算执行总体向好。但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，主要是：实现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任务十分艰巨；财政硬性支出增长过快，收支矛盾异常突出，财政“紧平衡”状态持续加剧；预算执行刚性约束不强，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，资金使用效益及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。我们高度重视这些问题，正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。
三、202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
（一）1-6月份预算收支情况
一是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.79亿元，为年预算的45.2%，下降22.7%。其中：县本级收入完成3.34亿元，为预算的45.9%，下降13.9%；乡镇级收入完成0.44亿元，为预算的40.6%，下降63.9%。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1.87亿元，为调整预算的79%，增长6.2%。其中：县本级支出完成30.69亿元，为预算的81.8%，增长5.6%；乡镇级支出完成1.18亿元，为调整预算的42.4%，增长24.2%。 
二是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1.55亿元，下降6.6%。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2.59亿元，下降50.7%。
三是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.38亿元，为预算的33%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1.52亿元，为预算的48%。
四是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、支出均为100万元。
（二）财政运行主要特点
一是财税收入未实现“双过半”，降幅较大。二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土地收入下降较多。三是财政支出保持平稳增长，但“三保”、化债等刚性支出困难凸显。
四、下一步重点工作
下半年将认真贯彻县委全会精神，以“五聚五提”为总抓手，全面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，大力优化支出结构，强化重点项目和民生财力保障，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、顺利实现“十四五”规划收官打下坚实基础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一是全力开源挖潜，破解收支难题。二是攻坚债务化解，守牢风险底线。三是优先保障“三保”，兜牢民生底线。四是深化改革管理，提升财政效能。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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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新野县人民政府
关于2024年县级决算草案和2025年上半年
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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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将县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县级决算草案和202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2024年财政决算情况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。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.87亿元，为预算的85.3%，下降34.3%，加上上级补助、债务转贷等收入，总计47.43亿元；支出完成36.39亿元，为调整预算的82.2%，下降3.4%，加上上解上级、债务还本等支出39.69亿元，按照规定结转下年7.74亿元，总计47.43亿元。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.69亿元，为预算的87.2%，下降41.2%，支出完成33.7亿元，为调整预算的82.8%，下降2.5%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。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.84
亿元，为预算15.8%，下降39.6%，加上上级补助、债务转贷等收入，总计17.62亿元；支出完成11.53亿元，为调整预算的83.9%，下降24.2%(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较多)，加上债务还本、调出资金等支出15.3亿元，按照规定结转下年2.32亿元，总计17.62亿元。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 
0万元，为预算的0%，下降100%，加上上级补助、上年结余等收入，总计105万元；支出完成33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31.4%，下降98.3%，加上调出资金0万元，按照规定结转下年72万元，总计105万元。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3.56亿元，为预算的106%，增长9%；支出完成2.73亿元，为预算的108%，增长18%。
（五）地方政府债务。截至2024年底，全县政府债务余额合计58.12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余额11.6亿元，专项债务余额46.52亿元。各项债务余额均控制在上级核定的限额以内，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。
[bookmark: _Toc438308286]二、2024年落实县人大决议及财政工作情况
2024年，在县委、县政府坚强领导下，财政部门认真落实县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有关决议和审查意见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落实过“紧日子”思想，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加强财税协作，强化收入征管，加快财政资金支付进度，全力以赴保民生、助经济、促发展，较好服务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。一是强化财源建设。与税务部门积极沟通配合，加强对重点税源、重点企业的调查和分析，加大非税收入征管，规范预算外收入管理，确保财政收入及时、均衡入库。围绕国家鼓励和扶持的关键领域，深入研究政策、吃透政策精神，抢抓中央预算内投资、地方专项债券、基金等资金机遇，全力争取国家、省级资金政策扶持。共发行专项债券资金9.13亿元、争取政策性资金12.05亿元。加快盘活处置低效土地和空场空院等闲置国有资产，把收入做多做实。同时，强化国有企业的运营管理，推动国有企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，为财政增收贡献力量。二是增进民生福祉。筹措资金8.59亿元，优化支出结构，有效保障教育支出。落实好各类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、补助政策，发放各类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、补助资金。扎实推进脱贫人口、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、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，拨付公益性岗位补贴、农村优抚对象补贴等补助资金。完善社会救助体系，落实城乡低保、特困人员救助等政策，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，发放补贴等各类资金共计6.34亿元。全面助力乡村振兴，共筹措资金4.99亿元，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升级、水利薄弱环节提升、乡村振兴等，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和7·20灾后重建，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。通过“一卡通”累计发放项目52项，发放金额4.61亿元，惠及人数22.37万人。三是激发市场活力。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，持续推进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落细，减轻市场主体资金压力，让纳税人充分享受到红利和实惠。提升惠企政策质效。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，大力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，加强政府采购监管力度，深入推进“万人助万企”，支持企业科技创新，提升企业发展动力，在财政补助、政府采购等方面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、同等对待。用活金融扶持政策。充分发挥财税金融支持作用，协调金融机构部门，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题，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。四是深化财政改革。强化部门绩效管理主体责任，开展重大项目绩效评价，聘请郑州昭元绩效公司，开展预算单位绩效评价培训3期，对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推进国企改革，印发落实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、《新野县县属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》、《关于加强县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，着力推动国企经营管理提质增效。五是提升财政效能。制定《2024年新野县政府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实施方案》，成立5个工作专班分别对全县35个行政事业单位进行了财会基础工作检查，重点聚焦民生资金、财经纪律重点问题整治，确保财会监督检查取得实效。坚持“三保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地位，把过“紧日子”落到实处，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不留硬缺口。强化库款运行动态监控，财政库款保障水平控制在合理区间，全力保障财政经济平稳运行。强化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，积极稳妥有序消化存量，全县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加强“三公”经费管理，实时动态督促单位落实预决算公开的主体责任，立查立改，推进财政工作在阳光下运行。
2024年财政运行总体平稳，预算执行总体向好。但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，主要是：实现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任务十分艰巨；财政硬性支出增长过快，收支矛盾异常突出，财政“紧平衡”状态持续加剧；历年来，为保障县重点项目建设及重要工作事项，累计垫付预算内资金数额过多，导致财政暂付款余额居高不下，财政资金周转异常困难；预算执行刚性约束不强，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，资金使用效益及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。县审计局对2024年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，并就发现问题提出来建设性的意见建议，我们对此高度重视，有的问题已在审计过程中整改，有的问题正在从制度层面研究，确保整改任务落实。
三、202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
2025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盘点收官之年，也是“十五五”规划谋篇布局之年，做好财政工作意义重大。今年以来，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大局，落实落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强化财政收支管理，加强重点领域保障，着力防范化解风险，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好保障。
（一）1-6月份预算收支情况
1、一般公共预算。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.79亿元，为年预算的45.2%，下降22.7%。其中：县本级收入完成3.34亿元，为预算的45.9%，下降13.9%；乡镇级收入完成0.44亿元，为预算的40.6%，下降63.9%。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1.87亿元，为调整预算的79%，增长6.2%。其中：县本级支出完成30.69亿元，为预算的81.8%，增长5.6%；乡镇级支出完成1.18亿元，为调整预算的42.4%，增长24.2%。 
2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。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1.55亿元，下降6.6%。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2.59亿元，下降50.7%。
3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.38亿元，为预算的33%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1.52亿元，为预算的48%。
4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、支出均为100万元。
（二）财政运行主要特点
总体看，今年上半年，县财政部门坚持政策协同、靠前发力，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，推动政策尽快落地见效，财政运行总体保持平稳态势，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。一是财税收入未实现“双过半”，降幅较大。1-6月份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税收未实现“双过半”，降幅较大，位次靠后。15个乡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个负增长，税收9个负增长，形势不容乐观。二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土地收入下降较多。1-6月份，全县土地出让收入完成1.3亿元，仅为年初预算的47.8%，下降38.5%，同比减收0.81亿元。土地收入大幅下降，依靠土地基金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无法执行。三是财政支出保持平稳增长，但“三保”、化债等刚性支出困难凸显。1-6月份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6.2%，教育、社会保障等重点支出分别增长4 %、4.2%，重点支出保障较好。但“三保”等刚性支出需求大，偿还法定债务本息和化解隐性债务任务重，县财政支出压力依然较大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下一步重点工作
面对当前财政运行中收支矛盾尖锐、偿债高峰逼近、“三保”压力巨大等严峻挑战，下半年县财政部门将认真贯彻县委全会精神，以“五聚五提”为总抓手，全面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，大力优化支出结构，强化重点项目和民生财力保障，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、顺利实现“十四五”规划收官打下坚实基础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一是全力开源挖潜，破解收支难题。培育壮大财源根基。精准招商引新，重点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与税收贡献大的项目；优化营商环境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，助力现有企业扩产增效、稳定税基；盘活存量资产增收，全面清查闲置低效国有资产，力争下半年实现盘活收益。依法治税堵漏，加强重点行业、税源监控分析，运用大数据精准识别征管风险，严厉打击偷逃骗税，确保应收尽收；深挖非税收入潜力，规范罚没收入、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管理，加大入驻标准化厂房企业欠费清收，挖掘增长点。全力争取上级转移支付，精准对接政策与资金投向，精心包装申报项目，争取更多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补助；合规运用债券工具，结合新发行政策，积极谋划申报符合条件、收益平衡的专项债券项目，力争新债券尽快发行。大力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，强化预算刚性约束，严控预算追加，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将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，削减低效无效支出。
二是攻坚债务化解，守牢风险底线。精准实施化债计划。实施“一债一策”，逐笔梳理到期债务，明确还款来源与时间表；整合各类财力，建立偿债资金池，优先用于偿债。探索债务重组置换。在政策允许、风险可控前提下，积极与金融机构沟通，争取低成本资金置换高成本债务。遏制新增隐性债务。坚持“量力而行、尽力而为”，严禁违法违规举债担保，项目建设严格论证财政承受能力与资金保障方案，防止“边清边欠”。守牢债务风险底线。严格控制债务增量，坚决稳妥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，确保债务风险不爆雷、“三保”不断链、舆情不炒作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。
三是优先保障“三保”，兜牢民生底线。足额优先保障“三保”。执行预算时，将“三保”支出作为“硬指标”优先足额安排，不留缺口。建立“三保”支出库款保障应急调度机制，确保资金及时足额拨付。建立“三保”预算执行和库款保障动态监测预警机制，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风险点。在确保“三保”前提下，对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大战略、紧要民生项目，通过统筹整合资金、争取上级支持等方式尽力保障。对年初预算安排的非紧急、非必需支出，坚决暂缓或削减，集中财力保重点。
四是深化改革管理，提升财政效能。推进零基预算，重构支出格局。打破基数依赖，摒弃“基数+增长”模式，不以历史支出为预算安排前提。实施优先级排序。在财力约束下，按“‘三保’支出绝对优先、债务还本付息刚性保障、重大战略民生项目重点倾斜、其他项目竞争排序”原则，对申报项目科学评估排序，砍掉无效、低效、非必需支出。加强县属国企经营业绩管理，强化考核压力与结果运用。推动企业改革，提高竞争力。深入贯彻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、河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等规定，积极支持配合人大依法开展预算审查监督，深入整改审计查出问题，扎实开展财会监督专项检查，不断提升财政预算管理水平。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，我们将紧紧围绕县委、县政府决策部署，自觉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，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查意见，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，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，努力实现财政平稳运行，为县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障。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附
附表1  新野县2024年公共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表
附表2  新野县2024年公共财政支出完成情况表
附表3  新野县2025年上半年公共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表
附表4  新野县2025年上半年公共财政支出完成情况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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